$ARTH S S R RAE B 2k
1124 & R fi 3 $50%

=

PR TR F RS EFFZ R R SHREF R A
) (112# B @ F 5130378 ) » ~ % éJ i—%zr'f :
4=
"OOFrPREZED IS
FAPILAET P o dek I E > UATER
PR AED o Aok F2HE 0 URTERIF TR
9z
_ ‘j\ﬁgagkg %\,iqﬁwﬁkﬁg\;%_,,k%},ljji‘_}%@jlj%i
%f(%WL)o
Z NEEgr
P2 ? OO0 5 » BGRPRESZED 42 $19iF2 3 F %
LB °#ﬁi%3j‘£i Bo% » PR Au - FEIk BT AS
IQ‘WJ
J

i

m4fﬁﬁkéﬁ,$m¢4mﬁﬁh°f@ Fik s
 MEARZE R G An e PER O e wE R RE
EEE R R N it R R
A REFFBRE L E A PR TR FE B
ik %T\ﬁﬁ;zwaaﬁ»@&~%?ﬁﬁﬁiﬁﬁﬂﬂ
L i A v,,lj—_!é_‘[{@ BRI Al IR - 4 2 Rl
:Jﬁ‘fr'% ﬁi—“ £2 3T EHEE

220 % PRn i F 44908 B 158« $ADARE $ 238 > T ff 4 2k
7

4o v oo

\\4
~

'—'\

)—}:
T ~de R PRAIA S BAN X FEE A2 pA20p P 0 e AR
42 b IF (;p\ R A )



M AEMER AR R o

o PRA B A T A B0 o Ak D R Rk
FEE R AE B RIT D o P RE R A AR F 3RIR K 0 B3R
BEERE20p P AFRITY 2 RN ARGEFREFE A2
B A ) T2 p g PR o

¢ % B 113+ 11 : 6 2

‘**ﬁ

bk 2] B G GF
HEESE R 412 %1908
EE RS ER ‘ =
ZENTFHEA > Fo R PR

THAMOE CRBFFRET M b TR
112# & ¥ F % 1353750
i d 2 200 ¥ 45K (xA®00E0*00p &)
100 O®FOOOOH#EIE 005
R &£ 22— Shsn 1 20000000005
P E FlEF RS EPAIEEE  F 50 RS Ly B
5 D o R REF EEIRT AT E L AT
FPREEF
-~ P OO AHIIET? B> 720 B HS% 48~ 5.BF000-K1112
47 &L 3 (5 - 5 5BF000-K112054 > 2 F 4 & & f5 3%
Lo THT L) s g AT 2 R [ 1180 11 o 1Y
11T# RREF S35 EF REL - #4572 007 1 E4L -
Bz Oz FHE METH ~ Tig P S22 3N RiTe OLJ- 3
Horo ¥gigdpe Oz 1 (T84 1 ")100’2 SRR o R BN
PRFLZIE > G357 ERH S A hF XA &R



B L ET LICIORESF = L

B d
)

B
OOEé?‘%@éﬁéé OO - * OO st B ik 5
?iﬁiﬁ\ﬁ%beﬁmé”Wﬂ‘ﬁv RS-
T Oz 1 189> ¥ gdpe O 1 w597 * #111£1
1" e qarF  BEESZHBGEEF - (Rd 4R

ERFRY ) > RANEF REL 2L 0 A ]
2#6728p + Z10pF504 3 » ¢ O2 1 (B9 > W H
BT AR~ LR Oz (THIL LB is > BB AT
PEFERW T FEARC OL FTHS T112&T 18
P35 Fie o Q2 1 1T H BT R
TR ® T s B RUEET L A E
rabgrba s P RERERS (THHEBSES PR

224
)

N AL J’
T,’S‘ -ﬁ

=% . 2
e OXL

-

23F) S OF FHE I LEIFGH 00 &
GES: AN

S RGP AR AT ERAE R - A AL UiE

it/ S DLBE NS

- BBpFEz ERTY

E8) H LA FHT P

(=) 2700 &ER2 14 P RXMPREFR o
IERE- I

<:>p%&60*%@ﬂzﬁ EANE LD L L A
i

(Z) P4 FE2H e TR BEPRL LB REF &
R Ee 2 B33 gr Oz T%;%—’:’Lr—%—; ;
FFHFHE OO0z 8k |TEFH ~ Tz R E
P-4 e 6% - REFLZER o

(2) [E&3ae 3 2rlllEed BEPALRTEFITAE 2
FIA T $EEEL 379 [Frllle BplEF 53R
FERRFZASREHE ELLpG o




(\ER)

(I) Rred B2 %- S hy |EEVEFPETF

~ﬁ$%900%é’ﬁf@wﬁﬁw%é“M@éFV€€
Bedif o X LA e P B2t K REL B e
‘; A Jj{i ':L“’J Aa\ 3 '“J o

N Ji’%‘k%%ﬁhi”lﬁ G R RS I

£ 4 m 12 & 9 0 5
W 7 OE ¥

ANEDTAFEPER AR

$ 0 ®E 2 @ 112 & 9 720 p
¥ = F O B

HiieE IR
AMEGREANEFEG S ARE L > E Rl b T A g2
B s 234 s 28 A8 DT [ b RS s R AT
SNESE ::ti%:;;wf» idgrs E A A IofEa & HE LS
L e SE A x@\fﬁ""]];}-]’ﬁd' LR GRPF Iy
ER il R RED LSk St A N

e ik BE
BSR4 %190

/
X v 2l AA o= A4 2 LA - 22 Y s I
EFABREE L ER - - IR R R L RS
& :

©
=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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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2年度原簡字第50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蔣孟青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十九條之違反保護令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刑拘役玖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法律適用：
　　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均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之違反保護令罪。被告就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三、量刑審酌：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本院已核發保護令後，仍無視法院誡命，未能控制自身舉動，仍分別違反保護令，造成告訴人生活上、精神上莫大之困擾及不安，所為實有不該，復衡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造成法益侵害之程度、犯後坦承之態度、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定應執行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葉子誠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。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：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○○街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11年7月間，因2次跟蹤騷擾代號BF000-K111247成年女子（另一代號為BF000-K112054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甲女）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1年8月11日，以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核發保護令，命令甲○○不得再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至少100公尺，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，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青草湖派出所警員於111年8月12日在青草湖派出所當面告誡甲○○，並當場對甲○○送達該保護令，由甲○○收受。甲○○明知上開保護令禁止其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且餘111年11月間已有違反上開保護令之跟蹤騷擾行為（現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審理中），竟仍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分別於112年6月28日上午10時50分許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，並於看診完畢後，仍於該診所內等待區盯梢、守候，持續注視乙○之行蹤；於112年7月18日下午7時35分許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，使甲女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甲女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而違反上開保護令（所涉跟蹤騷擾行為，均未具告訴）。嗣經乙○當場報警處理，經警到場逮捕甲○○，並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甲女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(一)

		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
		坦承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(二)

		告訴人乙○於警詢中之證述。

		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(三)

		被告看診掛號紀錄、監視器影像翻拍畫面及警方到場逮捕被告甲○○之影像擷取畫面共6張。

		證明被告分別於上揭時、地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並為盯梢、守候、監視、觀察等行為之事實。



		(四)

		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跟蹤騷擾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影本各1份。

		證明被告確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之內容。



		(五)

		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頂派出所警員陳彥儒於112年7月19日出具之偵查報告1份。

		佐證前揭犯罪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違反保護令罪嫌。又被告所犯上開2次違反保護令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葉　子　誠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　筠
附記事項：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
所犯法條：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2年度原簡字第50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蔣孟青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

處刑（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十九條之違反保護令罪，共貳罪，各處

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刑拘

役玖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

    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法律適用：

　　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均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之違反保護令罪。被告就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
三、量刑審酌：
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本院已核發保護令

    後，仍無視法院誡命，未能控制自身舉動，仍分別違反保護

    令，造成告訴人生活上、精神上莫大之困擾及不安，所為實

    有不該，復衡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造

    成法益侵害之程度、犯後坦承之態度、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

    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定應執行刑

    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

    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

    起上訴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葉子誠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

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。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

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

數附繕本 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：
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附件
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○○街0巷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

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11年7月間，因2次跟蹤騷擾代號BF000-K111247

    成年女子（另一代號為BF000-K112054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

    ，下稱甲女）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1年8月11日，以111

    年度跟護字第3號核發保護令，命令甲○○不得再監視、觀察

    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

    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至少100公尺，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

    年，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青草湖派出所警員於111年8月

    12日在青草湖派出所當面告誡甲○○，並當場對甲○○送達該保

    護令，由甲○○收受。甲○○明知上開保護令禁止其監視、觀察

    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

    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且餘111年11月間已有違反上開保

    護令之跟蹤騷擾行為（現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審理中），竟

    仍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分別於112年6月28日上午10時50

    分許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

    蹤，並於看診完畢後，仍於該診所內等待區盯梢、守候，持

    續注視乙○之行蹤；於112年7月18日下午7時35分許進入乙○

    之工作場所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，使甲女心生畏

    怖，足以影響甲女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而違反上開保護令

    （所涉跟蹤騷擾行為，均未具告訴）。嗣經乙○當場報警處

    理，經警到場逮捕甲○○，並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甲女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(一) 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。 (二) 告訴人乙○於警詢中之證述。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 (三) 被告看診掛號紀錄、監視器影像翻拍畫面及警方到場逮捕被告甲○○之影像擷取畫面共6張。 證明被告分別於上揭時、地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並為盯梢、守候、監視、觀察等行為之事實。 (四)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跟蹤騷擾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影本各1份。 證明被告確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之內容。 (五)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頂派出所警員陳彥儒於112年7月19日出具之偵查報告1份。 佐證前揭犯罪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違反保護令罪

    嫌。又被告所犯上開2次違反保護令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

    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葉　子　誠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　筠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

所犯法條：
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
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2年度原簡字第50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蔣孟青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十九條之違反保護令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刑拘役玖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法律適用：
　　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均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之違反保護令罪。被告就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三、量刑審酌：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本院已核發保護令後，仍無視法院誡命，未能控制自身舉動，仍分別違反保護令，造成告訴人生活上、精神上莫大之困擾及不安，所為實有不該，復衡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造成法益侵害之程度、犯後坦承之態度、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定應執行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葉子誠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。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 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：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○○街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11年7月間，因2次跟蹤騷擾代號BF000-K111247成年女子（另一代號為BF000-K112054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甲女）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1年8月11日，以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核發保護令，命令甲○○不得再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至少100公尺，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，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青草湖派出所警員於111年8月12日在青草湖派出所當面告誡甲○○，並當場對甲○○送達該保護令，由甲○○收受。甲○○明知上開保護令禁止其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且餘111年11月間已有違反上開保護令之跟蹤騷擾行為（現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審理中），竟仍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分別於112年6月28日上午10時50分許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，並於看診完畢後，仍於該診所內等待區盯梢、守候，持續注視乙○之行蹤；於112年7月18日下午7時35分許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，使甲女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甲女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而違反上開保護令（所涉跟蹤騷擾行為，均未具告訴）。嗣經乙○當場報警處理，經警到場逮捕甲○○，並循線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甲女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(一)

		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

		坦承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(二)

		告訴人乙○於警詢中之證述。

		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(三)

		被告看診掛號紀錄、監視器影像翻拍畫面及警方到場逮捕被告甲○○之影像擷取畫面共6張。

		證明被告分別於上揭時、地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並為盯梢、守候、監視、觀察等行為之事實。



		(四)

		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跟蹤騷擾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影本各1份。

		證明被告確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之內容。



		(五)

		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頂派出所警員陳彥儒於112年7月19日出具之偵查報告1份。

		佐證前揭犯罪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違反保護令罪嫌。又被告所犯上開2次違反保護令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葉　子　誠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　筠
附記事項：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
所犯法條：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2年度原簡字第50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蔣孟青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十九條之違反保護令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拘役伍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刑拘役玖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法律適用：

　　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均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之違反保護令罪。被告就上開2罪，犯意各別、行為互殊，應予分論併罰。

三、量刑審酌：

　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明知本院已核發保護令後，仍無視法院誡命，未能控制自身舉動，仍分別違反保護令，造成告訴人生活上、精神上莫大之困擾及不安，所為實有不該，復衡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造成法益侵害之程度、犯後坦承之態度、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定應執行刑及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葉子誠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竹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李建慶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。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 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慧儀

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：
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：
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
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附件

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112年度偵字第13537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○○街0巷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於民國111年7月間，因2次跟蹤騷擾代號BF000-K111247成年女子（另一代號為BF000-K112054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，下稱甲女）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1年8月11日，以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核發保護令，命令甲○○不得再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至少100公尺，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，經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青草湖派出所警員於111年8月12日在青草湖派出所當面告誡甲○○，並當場對甲○○送達該保護令，由甲○○收受。甲○○明知上開保護令禁止其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及以盯梢、守候甲女之方式接近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並應遠離乙○之工作場所，且餘111年11月間已有違反上開保護令之跟蹤騷擾行為（現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審理中），竟仍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，分別於112年6月28日上午10時50分許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，並於看診完畢後，仍於該診所內等待區盯梢、守候，持續注視乙○之行蹤；於112年7月18日下午7時35分許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，於掛號時監視、觀察乙○之行蹤，使甲女心生畏怖，足以影響甲女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而違反上開保護令（所涉跟蹤騷擾行為，均未具告訴）。嗣經乙○當場報警處理，經警到場逮捕甲○○，並循線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甲女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(一) 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。 坦承全部犯罪事實。 (二) 告訴人乙○於警詢中之證述。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 (三) 被告看診掛號紀錄、監視器影像翻拍畫面及警方到場逮捕被告甲○○之影像擷取畫面共6張。 證明被告分別於上揭時、地進入乙○之工作場所看診，並為盯梢、守候、監視、觀察等行為之事實。 (四)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、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跟蹤騷擾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影本各1份。 證明被告確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跟護字第3號保護令之內容。 (五) 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埔頂派出所警員陳彥儒於112年7月19日出具之偵查報告1份。 佐證前揭犯罪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違反保護令罪嫌。又被告所犯上開2次違反保護令罪間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請予分論併罰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葉　子　誠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2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林　筠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

所犯法條：

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9條

違反法院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為之保護令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





